青岛市财政局文件
青财采〔2019〕15号

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
及履约保证金的通知
各区（市）财政局，市级各预算单位，市政府采购中心、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为落实国务院“放管服”要求，优化营商环境，根据省有关文件规定，8月份我局印发通知，要求各单位对全市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及履约保证金收取事项开展自查和清退。从前期各单位自查清退情况看，仍存在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不够规范，清退不够及时等问题。按照省财政厅《关于强化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管理的通知》（鲁财采〔2019〕49号）等文件要求，现就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保证金清理规范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区分不同情况推进保证金清退进程。
（一）对于因供应商违反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等规定和采购文件合同约定不予退还的保证金以及因供应商注销等原因无法退还的保证金，各单位应于10月底前按采购人预算级次上缴国库。上缴国库时，请一并提供行政处罚决定书、市场监管部门公司注销登记等证明材料作为依据。
（二）因其它情形暂未退还，如已通知供应商但其暂未办理、供应商银行信息有误、供应商将其它资金错误打入等原因未退的保证金，各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务必于10月底前完成退还工作。
（三）对于采购合同尚未执行完毕，未到退还期限的履约保证金，各有关单位要规范管理，合同执行完毕后按约定及时退还保证金。
二、落实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信息报送制度。
为促进保证金收取和退还规范有序，自2019年10月起，全省建立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信息报送制度,采购人应当于每月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根据本单位履约保证金的收取、退还等情况填写《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排查情况表》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逐级汇总上报。
请市级预算单位于每月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将加盖公章的《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排查情况表》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电子版请通过金宏网发送至“青岛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邮箱。逾期不报送，视为无相关情况。

请各区（市）财政局于每月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本区（市）情况汇总并加盖公章报送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电子版通过财政办公系统发送至“栗祥勇”邮箱。逾期不报送，视为无相关情况。
    附件：1. 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排查情况表
2. 关于强化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管理的通知（鲁财采  

  〔2019〕49号）
                         青岛市财政局

                           2019年10月25日
────────────────────────────
青岛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10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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